
 

深南金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证券投资专项说明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深南

金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对公司 2022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

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将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证券投资审批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 2022 年 5 月

11 日召开的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

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理财方向主

要为安全性高、保本型或固定收益类产品。包括但不限于银行理财产品及券商理

财产品等。理财累计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

滚动使用，即任意时点公司对外投资理财的额度不超过 5,000 万元。投资期限自

本议案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二、2022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 

2022 年度，公司未开展证券投资业务。 

三、风险投资的决策与管理程序 

（1）公司董事长为风险投资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在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授权

范围内签署风险投资相关的协议、合同； 

（2）公司风控部门负责风险投资项目的运作和管理，并指定专人负责风险

投资项目的调研、洽谈、评估、执行等具体事宜。证券事务部负责履行相关的信

息披露义务； 

（3）公司财务部门负责风险投资项目资金的筹集、使用管理，并负责对风

险投资项目保证金进行管理； 

（4）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风险投资项目的审计与监督，每个会计年度

末应对所有风险投资项目进展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原则，合理的预计

各项风险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对于不能达到预期

效益的项目应当及时报告公司董事会。 



 

四、公司关于证券投资内控制度执行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了《风险

投资管理制度》以及投资流程、风险控制、资金管控等措施，规范公司包括证券

投资在内的风险投资行为，有利于公司防范证券投资风险，保证资金的安全和有

效增值。公司以自己的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进行证券投资，没有出现使用他人账

户或向他人提供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情形。同时，公司持续跟进市场环境的变化，

加强市场分析和调研，及时调整投资策略及规模，严格规避风险的发生。 

2022 年度，公司证券投资操作未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行为。 

特此公告。 

 

 

 

深南金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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